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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-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由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提出。 

本标准由山东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、山东华盛农业药械有限责任公司、北京市植物保护

站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沈景新、孙永佳、刘忠亮、陈刚、王俊伟、李青龙、何青海、乔文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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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变量喷雾机控制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变量喷雾机控制系统（以下简称控制系统）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

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等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牵引式、悬挂式、自走式等各类喷杆喷雾机的智能变量喷雾控制系统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2423.1 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A：低温 

GB/T 2423.2 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B：高温 

GB/T 2423.3  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Cab：恒定湿热试验 

GB/T 2423.10 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Fc ：振动（正弦） 

GB/T 2423.17 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Ka：盐雾 

GB/T 2828.1 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 第1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

GB/T 4208  外壳防护等级（IP代码） 

GB/T 4588.3  印制板的设计和使用 

GB/T 9969 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 总则 

GB/T 13306  标牌 

GB/T 13384 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

GB/T 25392  农业工程  电气和电子设备  对环境条件的耐久试验 

JB/T 11971  拖拉机用线束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智能变量喷雾机控制系统 

对喷雾机的作业速度、喷雾量、喷药压力等作业信息进行自动采集、分析和处理的控制系统。主要

包括运算控制模块、接口模块、显示模块、报警模块、电源模块。 

3.2  

变量喷雾 

根据喷雾作业的监测参数和设定值，实时调节喷雾流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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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技术要求 

4.1 控制系统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。 

4.2 控制系统推荐使用远程通信功能，且应至少具有下列功能： 

a) 信号（模拟量、数字量）采集功能； 

b) 信号（模拟量、数字量）输出功能； 

c) 通过人机交互系统设定亩喷量、喷幅等参数，并可通过人机交互系统了解作业速度、作业面积、

亩喷量、喷雾流量和压力等参数的人机交互功能； 

d) 数据分析、控制运算和数据通信功能； 

e) 检测、计算、存储喷杆喷雾机工作过程中作业面积、喷雾流量等参数的功能； 

f) 自动发出命令，调节喷雾作业的喷雾量，使之与设定作业参数和采集参数相匹配的功能； 

g) 直接驱动电动调节阀、电动开关阀等执行部件的功能； 

h) 根据采集的信息自动分析喷雾机工作状态，并对比预先设定的限值发出相应报警信号，故障解

除后自动排除报警的功能； 

i) 控制系统应具备手动强制执行的功能。 

4.3 控制系统的喷雾量控制误差≤5 %。 

4.4 控制系统应满足在 12V/24V DC的 85 %～110 %范围变化时正常工作。 

4.5 控制系统接收到检测参数变化的信号至发出调整信号的响应时间≤0.01 s。 

4.6 控制系统应具有故障状态和正常状态指示功能，通过声音提示和指示灯的颜色变化区分故障状态

和正常状态。 

4.7 控制系统应在周围环境温度为-20 ℃～+60 ℃时，连续正常运行应不低于 16 h。 

4.8 控制系统按照 GB/T 2423.17 中的方法进行 16 h盐雾试验后，应能正常工作。 

4.9 控制系统的接线端子应能快捷插接，且牢固可靠，电线束应符合 JB/T 11971的规定。 

4.10 控制系统应能通过 GB/T 25392规定的电磁兼容性试验，试验等级依照控制系统应用环境选择。 

4.11 控制系统在工作状态应能经受住 X、Y、Z三个方向扫频振动试验，扫频范围 10 Hz～500 Hz，幅

值 0.75 mm，每个方向试验时间 10 h，试验过程中各项性能正常，试验后零部件应无损坏，紧固件应无

松脱现象，试验应符合 GB/T 2423.10 的规定。 

4.12 控制系统所使用的印制电路板的质量和性能应符合 GB/T 4588.3的规定。 

4.13 控制系统应配有安装固定结构，可以方便的安装在喷雾机、拖拉机等农用机械上。 

4.14 控制系统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/T 9969的规定。 

4.15 控制系统所采用的元器件，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。元器件的选用应符合元器件制造厂规定的设

计额定值（如电压、电流、温度等）。 

4.16 控制系统的外壳、接线端子应根据实际应用采取必要防尘、防水措施，安装在驾驶室等有空间遮

挡部位的推荐防护等级 IP54以上，外露安装的推荐防护等级 IP65以上，且应符合 GB/T 4208的规定。 

5 试验方法 

5.1 试验条件 

试验所用的仪器、设备应在有效检定周期内，主要仪器设备的测量范围、准确度或分辨力应满足表

1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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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主要仪器设备测量范围、准确度或分辨力要求 

序号 参数名称 范围 准确度/分辨力 

1 信号波 ≥500 MHz 2.5 级/- 

2 电压 （0～40）VDC  0.5 级/0.001 V 

3 电流 （0～10）A 0.5 级/0.001 A 

4 直流可调电压 （0～36）VDC 0.5 级/0.1 V 

5 湿度 （0～100）% 0.5 级/1 % 

6 温度 （-40～100）℃ 0.5 级/1 ℃ 

7 振动 （1～600）Hz -/1 Hz 

8 高低温调节量 （－40～＋150）℃ 1.5 级/0.5 ℃ 

9 盐雾沉降量 （1～2）mL/80 cm²/h -/0.1 ml/80 cm²/h 

10 时间 24 h 0.5 级/0.01 s 

5.2 电源试验 

用可调稳压电源对控制单元供电，调解工作电压在额定电压（12 V/24 V DC）85 %～110 %范围内

变化，检查控制单元是否正常工作。 

5.3 温度试验 

按照GB/T 2423.1、GB/T 2423.2的规定。 

5.4 湿热试验 

按照GB/T 2423.3的规定。 

5.5 盐雾试验 

按照GB/T 2423.17的规定。 

5.6 电磁兼容性试验 

按照GB/T 25392的规定。 

5.7 振动试验 

按照GB/T 2423.10的规定。 

5.8 定量喷雾控制精度测定 

在额定工作压力下，依次阶跃设定喷量，用接液筒盛接雾流，测定时间1 min，试验三次求平均值，

得出实际喷量按式（1）、式（2）计算定量喷雾精度。 

 1

n
iq

q
n

= ∑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1) 

式中： 

q ——平均喷量； 

n——试验次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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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

x——定量喷雾精度。 

5.9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

按照GB/T 25392的规定。 

6 检验规则 

6.1 出厂检验 

控制系统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按表2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，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合

格证后方可出厂。 

6.2 型式检验 

6.2.1 检验要求 

控制系统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新产品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产试制； 

b) 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、元器件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 

c) 产品停产半年或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 

d) 正常批量成产时，应进行周期性检验，一般两年进行一次； 

e)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。 

6.2.2 检验项目 

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，分为A、B两类，检验项目分类见表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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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分类表 

项目分类 
检验项目 对应本标准条款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

类 项 

A 

1 功能 4.2 √ √ 

2 电源 4.4 √ - 

3 响应时间 4.5 √ - 

4 指示灯 4.6 √ √ 

5 接线端子、线束 4.9 √ √ 

6 电路板质量 4.12 √ - 

B 

1 工作温度 4.7 √ - 

2 抗盐雾能力 4.8 √ - 

3 电磁兼容性 4.10 √ - 

4 抗振动能力 4.11 √ - 

5 安装固定结构 4.13 √ - 

6 使用说明书 4.14 √ - 

7 元器件性能 4.15 √ √ 

8 防护等级 4.16 √ - 

9 标牌 7.1 √ √ 

6.3 抽样方法 

按GB/T 2528.1的规定正常连续批量成产的产品抽样方案。型式检验样品由委托方或制造商提供近

半年内生产的合格产品，由检验单位（或委托相关部门）在委托方或制造商明示的合格产品存放处随机

抽取，抽样基数不少于10套（市场抽样不受此限），抽样数量为2套。抽样时还应考虑加抽1～2套备用

样品，备用样品在因非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确判断时使用。 

6.4 判定规则 

6.4.1 出厂检验应按表 2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，达到要求的评为合格。对于试验中出现的故障，应该

首先进行排除，并重新试验。发现的问题无法排除时，按不合格处理。 

6.4.2 型式检验按表 3规定进行判定，表中 AQL为接收质量限，Ac为接收数，Re为拒收数，采用逐项

考核、分类判定原则。当样本中各类项目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接受数 Ac时，则判该产品为合格，否则

判该产品为不合格。 

6.4.3 订货单位抽样产品质量时，合格质量水平和检查批量，由供需双方协商或合同确定。 

表3 抽样评定方案表 

项目分类 A B 

样本量 2 

检验水平 S-1 

项目数 6 9 

合格品 
AQL 6.5 25 

Ac  Re 0   1 1 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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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 

7.1 标志 

控制系统应有产品标牌。标牌应符合GB/T 13306的规定，其内容包括： 

a) 产品型号与名称； 

b) 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； 

c) 产品的商标； 

d) 产品出厂编号； 

e) 产品制造日期（年、月）； 

f)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； 

g) 制造厂名称、地址。 

7.2 包装 

7.2.1 包装内应附随机技术文件，包括： 

a) 装箱清单； 

b)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； 

c) 产品使用说明书； 

d) 产品三包服务凭证； 

e) 用户意见调查表。 

7.2.2 包装箱和捆扎件应牢固可靠，并符合运输要求，保证正常情况下不应损坏。 

7.2.3 根据运输条件，包装形式可采用整体包装或分体包装。包装应符合 GB/T 13384 的规定。 

7.3 运输和贮存 

7.3.1 按运输部门有关标准执行。 

7.3.2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、通风和无腐蚀性气体的场所，露天存放时应有防雨、防潮和防碰撞的措施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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